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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本次股东大会公开、公正、合法有效，

保证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制订本次股东大会须知如下：     

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为截止 2018 年 3月 23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和

有关的证明材料，并经本次股东大会秘书处登记备案。 

三、股东大会召开期间，股东可以发言。股东要求发言时可先举手示意，经

大会主持人许可后，方可发言或提出问题。股东要求发言时不应打断会议报告人

的报告或其他股东的发言，不得提出与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无关的问题。  

四、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按如下程序进行：首先由报告人向大会做各项议案的

报告，之后股东对各项报告进行审议讨论。股东在审议过程中提出的建议、意见

或问题，由大会主持人或其指定的有关人员予以回答。最后股东对各项议案进行

表决。  

五、对与本次股东大会议题无关或将泄露商业秘密或有损公司、股东共同利

益的质询，大会主持人或相关负责人有权拒绝回答。 

六、本次股东大会在审议和表决大会议案后，应根据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

则的规定对所表决议案作出决议，其中： 

1、议案 1、2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2、与议案 1、2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对议案回避表决。 

 

 

上海梅林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秘书处 

2018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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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18年 3月 30 日下午 2：30 

会议地点：上海邮电大厦 605 会议室（静安区恒丰路 601号） 

会议主持人：吴通红董事长 

————————————————————————————— 

 

会议议程 

 

一、 会议登记结束，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会议开始 

二、 审议议案： 

1、 关于收购光明生猪有限公司 4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三、 股东及股东代表发言及提问,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答问 

四、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对议案投票表决，律师、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

责监票 

五、 大会休会（统计投票表决结果） 

六、 宣布表决结果 

七、 北京颐合中鸿（上海）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宣读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八、 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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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议案一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光明生猪有限公司 4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梅林”、“上市公司””或“公司”）作为其

实际控制人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集团”）旗下的肉食品产业专业化平

台，一直承担着生猪养殖、屠宰、加工的专业化任务。为支持上海梅林肉类产业的发展，增加

自有养殖生猪的供应能力，2015 年，光明集团实施肉类产业重组，由上海梅林与上海市上海

农场（以下简称“上海农场”）合资成立江苏梅林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梅林”）。江

苏梅林注册资本 3.6 亿元，其中，上海梅林持有 51%股权，上海农场持有 49%股权。2017 年

光明集团成立了光明生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生猪”），借助光明集团与上海域外农业生

产部门长期以来建立的合作关系，开展对外合作。上海梅林现已具备收购光明生猪股权并成为

其控股股东和进行整合的条件，拟通过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募集资金加上部分自有资金收购

光明生猪 41%股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梅林拟向股权出让方光明集团以 8,190 万元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光明生猪 15%股权；

向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崇明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明农场”）以 8,190 万元现金购买其持

有的光明生猪 15%股权；向上海良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友实业”）以 6,006 万

元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光明生猪 11%股权。收购资金来自募集资金以及部分自有资金，其中，

募集资金 19,431.78 万元，自有资金 2,954.22 万元，合计 22,386 万元。收购完成后，上海梅

林合计持有光明生猪 41%股权，成为光明生猪的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光明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崇明农场和良友实业为光明集团全资子公司和子公

司下属企业，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1、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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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382488 

法定代表人： 是明芳 

住所： 上海市华山路 263 弄 7 号 

注册资本： 449,1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食品销售管理（非实物方式），国有资产的经营与管理，实业投资，农、林、牧、

渔、水利及其服务业，国内商业批发零售（除专项规定），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

术进出口业务，产权经纪，会展会务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95年 5月 26日 

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4,518,190 

净资产 8,928,64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6,150,571 

项目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6,011,997 

净利润 384,23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1,559 

光明集团直接持有并通过下属子公司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上海梅

林合计 37.79%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崇明农场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崇明农场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13440406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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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张国江 

住所： 上海市崇明区前进农场 

注册资本： 375,863.2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农、工、商业，建筑、运输业，房地产开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89年 10月 13日 

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598,918.73 

净资产 348,736.7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320,062.94 

项目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94,972.02 

净利润         6,593.5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210.97 

崇明农场是光明集团全资子公司，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上海良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良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1132446880P 

法定代表人： 柯勇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1228 号 3 楼 A315 

注册资本： 16,276.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经营管理，饲料，百货，粮油机械；批发兼零售；

预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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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1996年 01月 29日 

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9,805.15 

净资产 16,322.9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15,532.25 

项目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24.71 

净利润 330.2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59.47 

良友实业是光明集团全资子公司上海良友（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子公司，与公司构成关

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光明生猪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码： 310104000694514 

法定代表人： 柳玉标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虹梅路 1905 号甲东部 3 层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000万元 

经营范围： 畜禽养殖，种畜禽生产及精液销售（限分支机构经营），饲料添加剂、添加剂

预混合饲料销售，养殖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商务咨询，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7年 2月 17日 

2、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8 / 15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2 月 28 日 

总资产 63,271.55 65,985.82 

净资产 56,958.44 57,027.3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51,062.58 51,174.67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15,415.56 3,510.54 

净利润 958.44 68.8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62.58 112.09 

3、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收购标的为光明生猪 41%股权，股权出让方及出让数量分别为：光明集团持有的

光明生猪 15%股权，崇明农场持有的光明生猪 15%股权以及良友实业持有的光明生猪 11%股权。 

收购完成前光明生猪股权结构为：光明集团 15%，上海农场 36%，良友实业 34%，崇明农场

15%；收购完成后光明生猪的股权结构为：上海梅林 41%，上海农场 36%，良友实业 23%。收购

完成后上海梅林成为光明生猪的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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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拟向光明集团、崇明农场以及良友实业购买的光明生猪共 41%股权，不存在任何

权属纠纷，亦不存在被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或者其它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4、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梅林成为光明生猪的控股股东，光明生猪将进入上市公司的合

并报表范围。截至报告日，上市公司不存在为光明生猪提供担保和委托理财行为，光明生猪不

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审计和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机构进行的审计和评估，审计和评估结果已按国有

资产管理规定进行备案。 

根据上会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上会师报字【2017】第 5891号），

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光明生猪的总资产为 551,309,489.79元，负债为 42,859,238.97 元，

所有者权益为 508,450,250.82元。 

根据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光明生猪全部资产评估报告（沪申威评报字【2017】

第 0489 号），评估前，光明生猪总资产账面价值 551,309,489.79 元,负债账面值为

42,859,238.97 元,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508,450,250.82 元。经收益法评估，以 2017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光明生猪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54,60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伍

亿肆仟陆佰万元），评估增值 3,754.97万元，增值率 7.39%。 

本次评估以 2017年 9 月 30日为基准日，评估范围为光明生猪 2017年 9 月 30日的全部资

产和负债。评估机构基于以下理由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1）被评估企业有较

好的成长预期，受此影响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无法充分反映企业的这种成长性。（2）收益法

的评估结论能够覆盖企业所拥有的无法识别的不可确指无形资产，能更完整地反映企业的价

值。（3）收益法评估结论所依据的盈利预测数据经企业管理层和评估人员反复讨论后共同作出

并取得了企业管理层的认可。评估人员认为该盈利预测数据客观、合理、可靠，由此导出的收

益法评估结论应当公允。 

2、交易价格及收购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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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梅林通过变更募投资金用途，以募集资金 19,431.78 万元加自有资金 2,954.22万元，

合计 22,386 万元，分别向股权出让方光明集团以 8,190 万元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光明生猪 15%

股权；向崇明农场以 8,190 万元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光明生猪 15%股权；向良友实业以 6,006万

元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光明生猪 11%股权。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经测算，在光明生猪目前规划的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预计年可

出栏生猪 130 万头，实现年度总销售收入 188,589.04 万元，年度净利润 15,264.41 万元，销

售净利率为 8.1%，归属于光明生猪股东的净利润为 7,586.09万元，预计项目的静态回收期为

8.9 年，项目的年均投资回报率为 10.46%。 

4、可行性分析 

（1）政府大力支持生猪规模化养殖，规模经济效益凸显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养殖业进入生产减速、结构优化、质量升级、布局调整、

产业整合的新阶段。与此同时，一系列环保政策的出台加快了养殖散户的退出，同时对生猪规

模养殖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生猪养殖业更多的将会是大企业之间的竞争，规模化、科

技化、智能化、生态化将成为生猪养殖业的发展趋势。 

2015 年 2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出台《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

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大对生猪、奶牛、肉牛、肉羊标准化

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支持力度，实施畜禽良种工程，加快推进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畜

禽养殖，增强畜牧业竞争力”。 

2016年 4月，农业部印发《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提出要调整优

化生猪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要“大力发展适度规模养殖，建设现代生猪种业，提高标准化、

集约化、机械化、自动化水平，实现数量增长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转变”。根据《规划》，到

2020 年，全国将实现猪肉产量 5,760万吨，且出栏 500头以上规模的养殖占比达到 52%。 

在散养户加速退出，规模养殖企业在养殖成本、食品安全和饲料、疾病防控研发等方面凸

显优势的背景下，公司将充分调动和发挥在生猪养殖方面的市场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

结合公司全产业链优势，实现规模经济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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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发展推动肉类需求量增加及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要求提高 

2005年至 2016年，我国人均猪肉消费量持续上升，但城镇与农村人均猪肉消费量仍存在

一定的差距。此外，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人均猪肉消费量差距仍很大。未来，随

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和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我国猪肉消费市场空间将随之增长。 

随着我国居民人均收入和生活品质的提高，消费者更加注重追求食品的质量和安全。由于

我国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国家对食品安全制定更多的监管法规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

的诉求将促使生猪养殖企业更加严格地控制其养殖环节的食品安全。上市公司生猪养殖企业由

于具备较强的资金和技术实力，以及较大的品牌影响力，将会更受下游食品制造企业、屠宰企

业和肉品批发市场及消费者的青睐。 

（3）公司内部对生猪自养仍有很大需求，需进一步完善全产业链模式 

公司肉食品业务存在上游生猪养殖、下游肉制品深加工“两头小”，中游生猪屠宰“中间

大”的产业链格局，公司屠宰产能已达到近 190 万头，而生猪养殖产能约为 60 万头，公司内

部对生猪自养仍有很大需求。 

肉食品行业竞争激烈，生猪价格的波动对产业毛利率水平影响较大；同时，随着人们对食

品安全与品质重视程度的日益提升，肉食品企业对上游养殖资源的把控已经成为提升自身业绩

的重要因素。为抵御生猪价格波动风险，保证产品食品安全和品质，发展成为具备养殖、屠宰

加工、肉制品制造、物流配送及终端销售一体化经营、全产业链布局的生产企业，已成为行业

竞争的主要方向。 

5、本次交易不涉及光明生猪的职工安置。光明生猪现有职工的劳动关系不发生变化，光

明生猪继续履行现有职工的全部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承担有关退休、养老及其它福利之责任），

继续履行与现有职工依据法律、法规签订的劳动合同。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光明生猪股权并成为其控股股东是上海梅林依托光明集团共同发展生猪养殖业

务模式的延续，是实现公司成为世界影响力的肉食制品控股集团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 

1、进一步完善肉类产业链布局，提高养殖屠宰量匹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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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收购交易提高了上海梅林自有养殖与屠宰能力之间的匹配度，进一步完善上海梅

林“种、养、加、销”一体化的肉类产业链模式，提高公司内部资源的利用率，发挥产业协同

效应，有利于优化上海梅林肉类产业链的发展布局、打造规模化养猪企业综合服务平台，有效

保障食品安全，促进肉业产业发展与环保生态双赢。 

2、及时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充分发挥募集资金的作用 

上海梅林 2014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中的上海爱森肉食品有限公司 “爱森优选”直

销连锁门店拓展项目，受制于门店租金和人工成本上涨因素，无法按原先预期进行投资。另一

募集资金项目“96858” 仓储物流技术改造项目也由于场地、经营等问题无法按原先预期进行

投资。现将以上两个项目资金用途变更为收购光明生猪 41%股权，能够充分发挥募集资金的作

用，为投资者创造更高的投资价值。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股东大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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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议案二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1、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1201”号文核准，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梅林”、“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A 股 114,994,331 股，每股发行价为 8.82 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 1,014,249,999.42 元，扣除发行费用 19,893,529.33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 994,356,470.09 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该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4]第 114626 号验资报告。 

2、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公司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爱森优选’直销连锁门店拓展项目”

原计划投资 19,809 万元，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目前，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为 1,930.74 万元。“爱森优选”为公司

旗下的直销连锁门店，主营“爱森”牌冷鲜肉及其它“爱森”系列产品，同时经营优质农副产

品，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的厨房肉类商品一站式采购服务。项目实施完成后，公司将在上海市区

及郊区新增 600 家“爱森优选”直销连锁门店，进一步提高“爱森”品牌在上海地区的市场

占有率，提高爱森品牌知名度，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公司原募投项目“‘96858’仓储物流技术改造项目”原计划投资 1,801 万元，已经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目

前，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为 247.48 万元。项目实施完成后，将提高公司内部运营和控制的效率，

并可有效地整合供应链，加快公司对市场变化的响应速度，提高公司的品牌推广能力和客户服

务水平，帮助管理层提高决策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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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方案 

截至目前，公司原募投项目“‘爱森优选’直销连锁门店拓展项目”尚余募集资金 17,878.26

万元；原募投项目“‘96858’仓储物流技术改造项目”尚余募集资金 1,553.52 万元，合计

19,431.78 万元。公司拟变更上述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光明生猪有限公司 41%股权收购项目，

光明生猪有限公司 41%股权收购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22,386 万元，剩余资金 2,954.22 万元由

公司自筹解决。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公司非公开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近年来，公司积极致力于“爱森优选”

直销连锁门店的拓展工作，成立了专项选址小组，在上海市区及各郊区进行搜寻选址。但是，

随着门店租金成本、人力成本的大幅上涨，以及各类超市纷纷将生鲜作为主要经营方向，对“爱

森优选”直销连锁门店的拓展工作及盈利能力造成了较大冲击。若公司继续开展原募投项目，

将对上海梅林的盈利能力产生影响；“96858”仓储物流技术改造项目物流仓库的原址被规划

在高架景观绿化区域，无法进行续租，公司正在寻找新地址以投建该项目。该项目是对公司供

应链系统的集约化整合升级，不直接产生效益。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上海梅林的盈利能力，拟对上述项目募集资金用途进行变

更。 

三、新项目的具体内容 

公司拟收购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崇明农场有限公司、上海良友

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的光明生猪有限公司 15%、15%、11%股权，合计收购光明生猪

有限公司 41%股权。根据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上述光明生猪 41%

股权评估价值为 22,386 万元，经协商，确定股权收购价为 22,386 万元。 

该项目的具体内容详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议案一。 

由于新项目交易标的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食品

集团”）的子公司，且交易对方均为公司关联方，故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并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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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股东大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3 月 

 


